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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目的  
 本文件概述立法會及相關委員會就離院長者綜合支援

計劃 ("支援計劃 ")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 "居家安老 "是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
原則，也是大部分長者的心願。他們重視家人的支持，對熟悉

的社區環境亦有歸屬感。國際社會均認同 "居家安老 "有助提升
長者的生活質素，而需要長期護理的長者亦不一定需要在院舍

接受照顧。  
 
3. 為方便長者在社區安老，政府當局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

長者提供一系列社區照顧服務，包括以家居為本的照顧服務及

以中心為本的日間護理服務。然而，不少原本在家中安老的

長者，在離開醫院後不久便要依靠安老院舍服務或再次入

醫院。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們於康復初期欠缺適當的過渡性

照顧。這些長者如果能夠及時獲得足夠的專業支援，當中不少

都可以繼續居家安老。有鑒於此，政府當局採納了安老事務

委員會的意見，與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合作，推出離院長者
綜合支援試驗計劃 ("試驗計劃 ")。在 2007-2008 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已預留一筆過 9,600 萬元的撥款，供試驗計劃運作 3 年。  
 
4. 據政府當局表示，試驗計劃旨在支援可能再次緊急入院

的 60 歲或以上高危年長病人。試驗計劃以跨專業的模式，為長者
提供無縫的護理服務，以照顧他們的康復及社交需要。每間參與



 -  2  -  

計劃的醫院都設有出院規劃隊伍，與由醫管局委託的非政府

機構負責營運的家居支援隊伍合作。出院規劃隊伍由醫療及

輔助醫療專業人員 (包括醫生、護士、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 )
組成，而家居支援隊伍則主要由社工及護理員組成。因應個別

離院長者的需要，當局會向他們提供出院後的服務，包括康復

治療及過渡性的社區照顧和支援服務。計劃亦為長者的照顧者

提供出院前及出院後的培訓和支援服務，以減輕他們的壓力。  
 
5. 試驗計劃由 3 個項目組成，分別於 2008 年 3 月、2008 年
8 月及 2009 年 7 月在觀塘、葵青和屯門展開。截至 2010 年 12 月，
已有約 22 000 名長者病人接受出院規劃隊伍的全面評估。參加
試驗計劃的病人約有 17 000 人，當中約 6 000 人 (佔參加者的
34%)在出院後獲轉介接受家居支援隊伍的服務。家居支援服務
平均時間約為 9 星期。該計劃亦為照顧者提供實地及課室培訓，
內容包括護理服務、一般及針對個別疾病的個人護理，以及心理

及社會網絡支援。各項培訓共錄得超過 15 000 參加人次。由於
試 驗 計 劃 反 應 理 想 ， 政 府 已 在 2011-2012 財 政 年 度 增 撥
1 億 4,800 萬 元 經 常 撥 款 ， 將 試 驗 計 劃 常 規 化 ， 並 在

2011-2012 年度內將該常規計劃的服務範圍由 3 區擴展至全港。 
 
 
議員的商議工作  
 
試驗計劃的評估  
 
6. 部分議員關注試驗計劃在減低高危離院長者再次緊急

入院的比率，以及減輕照顧者的壓力方面的成效。政府當局

表示，當試驗計劃於 2011 年 5 月底完成後，已根據在試行期間
收集的數據評估其成效。評估的參數包括長者身體機能及心理

健康的轉變、照顧者的壓力水平，以及參加者使用醫院服務的

情況。評估結果顯示，參加者的身體機能 (即活動能力和進行日常
自理活動的能力 )及健康方面的生活質素 (即各個健康範疇的
身心健康狀況，例如社交能力、活力及身體痛楚 )均有所改善。
緊急入住內科病房的情況、內科病房急症病人住院日數，以及

急症室求診人次，亦顯著減少。照顧者的壓力顯著減低，而照顧

者對培訓及家居支援隊伍的服務亦非常滿意。  
 
支援計劃下提供的服務  
 
7. 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詳述由參與支援計劃的醫院和

家居支援隊伍所提供的服務。據政府當局表示，在病人入院的

初期，出院規劃隊伍會透過認可的風險評級工具鑑辨高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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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然後護士會主動為高風險的病人進行全面評估，並制訂

個人化的護理和復康計劃。護士亦會按需要統籌支援服務，例如

轉介有復康需要的病人往老人日間醫院繼續接受護理和復康服

務。家居支援隊伍會為需要個人和家居照顧的長者提供過渡性

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8. 政府當局又表示，由於部分參加者須接受短期的密集

護理及個人照顧服務才能回家，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在服務中

加入有時限的住宿照顧元素。這將有助病人早日出院，並讓他們

準備在家居生活環境繼續康復。支援計劃已加入過渡性住宿

照顧的新服務元素。  
 
9. 部分議員認為，部分長者病人拒絕出院，原因純粹是

他們正在輪候入住津助院舍，或缺乏家庭支援以居家安老。另有

議員關注到，如支援計劃證實可有效讓長者繼續留在家中

安老，政府當局會把提供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的步伐放緩。議員

呼籲政府當局為長者提供足夠的資助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  
 
10. 據政府當局表示，支援計劃不會削減其在提供額外資助

住宿照顧服務方面的努力。支援計劃的參加者如有需要接受

住宿照顧服務，當局是不會拒絕他們的要求的。支援計劃的其中

一個目的，是加強為長者病人及其照顧者提供出院後的支援

服務。  
 
支援計劃的個案量及人手供應情況  
 
11. 當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其 2009 年

11月 9日會議上聽取政府當局匯報試驗計劃的進展時，部分議員
關注出院規劃隊伍與家居支援隊伍的合作，以及有關單位提供

服務的個案量。政府當局表示，由於出院規劃隊伍和家居支援

隊伍均設於同一醫院，兩支隊伍緊密合作，為個別長者病人制訂

出院護理計劃，以及離院後的過渡性復康服務及 /或社區照顧和
支援服務。出院規劃隊伍和家居支援隊伍會定期舉行個案

會議，監察有關長者的進度。他們會共同決定長者是否不再需要

過渡性服務及結束有關個案。鑒於支援計劃會擴展至全港

各區，部分議員關注對醫療及輔助醫療專業人員的人手造成的

影響。他們亦關注到當局能否調配足夠醫療人員為目標受助人

提供服務。  
 
12. 據政府當局表示，醫院聯網的管理層已表示全力支持

支援計劃，因其將有助減低長者病人再次緊急入院的風險。

醫管局的醫療專業人員主要在制訂出院護理計劃方面擔當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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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而出院後的服務則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家居支援隊伍

提供。透過增加額外人手及重整現有服務，應可滿足支援計劃

所引起的新服務需求。當局亦會考慮分階段實施支援計劃。  
 
13. 2016 年 4 月，在審核 2016-2017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的
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議員詢問長者參加支援計劃的情況，

以及有關服務的輪候時間。政府當局表示，在 2012-2013 財政
年度約有 25 300 名長者參加支援計劃，而隨後 3 年每年約有
33 000 名長者參加。支援計劃並未設有輪候機制。  
 
 
最新發展  
 
14. 行政長官在其 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當局會邀請
關愛基金考慮推行一項試驗計劃，為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

離院的長者提供過渡期護理服務及所需支援，令長者不需要

過早入住院舍。該項試驗計劃旨在支援未獲支援計劃涵蓋的

長者，透過 "醫社合作 "為合資格長者提供深切過渡護理 (包括
臨時住宿照顧及 /或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事務委員會將在其
2017 年 2 月 13 日會議上聽取有關該項試驗計劃的簡介。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2 月 3 日



 

 

附錄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 年 10 月 23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10 月 22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11 月 9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10 月 20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4 月 11 日  
(議程第 V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3 年 4 月 24 日  
 

書面質詢 (第 12 項 ) 
"長者照顧服務 " 
 

財務委員會  2016 年 4 月  政 府 當 局 對 委 員 就

審 核 2016-2017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所 提 書 面

質詢的答覆  
第 666 至 667 頁  
 

政策簡報會  2017 年 1 月 26 日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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